
— 1 —

湛部规 2024－35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关于印发湛江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商品房办理在建工程抵押
工作指引的通知

湛建房〔2024〕第 154 号

各有关单位、各房地产企业：

按照国家、省、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工作部署，为更加精准支持我市房地产

项目合理融资需求，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保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现将《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湛

江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商品房办理在建工程抵押工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组织贯彻落实。

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2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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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湛江市自然资源
局关于湛江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商品房办理在建工程抵押
工作指引

按照金融监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发挥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作用 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的通知》（金发〔2024〕14 号）等文件精神，为

了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切实做好保交房工

作，结合《湛江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闭环管理工作指引》，制定本指引。

一、商品房项目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未售房源和未取得预售许可的在建楼栋，可

以办理在建工程抵押。（支持所有商品房项目，不局限于“白名单”项目，同时抵

押合同中明确约定已售房源不在在建工程抵押范围内）

二、在建工程已抵押的拟销售房源信息及抵押权人同意销售的相关文件，应在

销售现场进行公示。认购协议中，应明确房源已抵押信息。

三、在建工程抵押房源可以进行认购，在办理网签前应解除该套认购房源的在

建工程抵押。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时，若超银行抵押率要求，开发企业需提供等额抵

押物或提前归还该部分贷款。

四、开发企业、抵押权人、购房人可同时申请办理预售商品房买卖备案、预售

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和预售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五、对已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的房地产项目，在竣工并完成不动产的首次登记后，

将原在建工程抵押转为现房抵押。该部分带抵押的现房房源可以申请办理“带押过

户”网签。

六、商品房项目未在新增投放开发贷款的商业银行设立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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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新增设立，销售回笼资金优先进入新增投放开发贷款商业银行设立的预售资金

监管账户内，若销售回笼资金已满足新增投放开发贷款金额的，后续销售回笼资金

可进入原监管账户内。

七、优化预售资金管理，合理确定预售资金监管额度，在确保项目建成交付的

基础上，对于超出监管额度的预售资金，允许房地产开发企业可申请一定数额用于

偿还本项目开发贷款。

八、各级住建和自然资源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多方协调联动，切实做好各项

工作。

九、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为 3 年。


